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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及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收 結 情 形 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單位：件 

案
件

類
別

 

受 理 件 數 

終
結

件
數

 

未
結

件
數

 

總
計

 

舊
受

 

新
收

 

總 計 6,120 235 5,885 5,575 545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2,647 76 2,571 2,490 157 

   職 監      

   聲 監 2,644 76 2,568 2,490 154 

   急 聲 監 3  3  3 

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2,989 159 2,830 2,633 356 

   職 監 續      

   聲 監 續 2,426 90 2,336 2,143 283 

   監 通 228 18 210 206 22 

   監 通 檢 326 51 275 275 51 

   聲 監 可 9  9 9  

通 信 調 取 案 件 484  484 452 32 

   聲 調 483  483 451 32 

   急 聲 調 1  1 1 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 



 

2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數  

案 由 別 

合 計 
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

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
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

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總 計 2,490 4,262 1,403 2,490 4,262 1,403 1,732 3,658 628 1,077 130 604 326    

妨害風化罪 6 4 12 6 4 12 2 4 4 12       

殺人 2  3 2  3   2 3       

傷害致死 2 2  2 2  2 2         

強盜 5 2 13 5 2 13 2 2 3 13       

詐欺 54 107 48 54 107 48 38 88 13 37 3 19 11    

恐嚇取財 96 57 84 96 57 84 30 54 65 83 1 3 1    

貪污治罪條例 172 254 56 172 254 56 139 250 31 54 2 4 2    

槍砲彈刀條例 48 50 49 48 50 49 21 48 26 41 1 2 8    

組織犯罪條例 143 122 133 143 122 133 64 109 73 119 6 13 14   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,879 3,518 964 1,879 3,518 964 1,370 2,957 393 675 116 561 289    

銀行法 2 9  2 9  2 9         

說明：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

 

2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 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數  

案 由 別 

合 計 
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

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
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

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案 件 數 
線 路 數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兒少性交易 9 13 1 9 13 1 8 13 1 1       

選舉罷免法 11 1 11 11 1 11 1 1 10 11       

期貨交易法 1  8 1  8   1 8       

臺灣大陸條例 59 123 12 59 123 12 53 121 5 11 1 2 1    

其他 1  9 1  9   1 9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

3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准 比 率 、 法 官 具 體 指 示 事 項 及 法 院 至 建 置 機 關 或 執 行 處 所 監 督 通 訊 監 察 執 行 次 數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  

案 件 種 類 核 准件數(B) 

 法 官 准 予 核 發 之 具 體 指 示 事 項 

駁回件數

( A ) 

法院至建置

機關或執行

處所監督通

訊監察執行

次數 

核 准 比 率 

(B)/(A)+(B)*100% 

執行機關應於所訂

期日前作成監察報

告書陳送法院，並具

體說明監察進行情

形及有無繼續監察

之 必 要 

無繼續監察必要

時，應即停止監

察，並陳報法院  

案件一經偵查終

結應即停止監

察，並陳報法院  

監察結束時，報告書應確實依通

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5條第1項規

定，載明監察所得內容、有無獲

得監察目的之相關資料及其他相

關事項與附件，報由聲請人陳報

法 院 

監察所得資

料不得供犯

罪偵查以外

使 用 

其 他 

總 計 3,790 81.80 2,143 3,502 3,317 2,846 572 2,700 843 7 

通訊監察案件 1,862 74.78 1,060 1,699 1,635 1,377 269 1,347 628  

聲 監 1,862 74.78 1,060 1,699 1,635 1,377 269 1,347 628  

急 聲 監           

繼續監察案件 1,928 89.97 1,083 1,803 1,682 1,469 303 1,353 215  

聲 監 續 1,928 89.97 1,083 1,803 1,682 1,469 303 1,353 215  

說明：1.103年1月29日總統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修正條文，自同年6月29日起施行，法官准予核發之具體指示事項已無「監察所得資料不得供犯罪偵查以外使用」之適用。 

2.「法院至建置機關或執行處所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次數」為整體巡視，不分案件種類，故僅載明監督執行次數總計。 

3. 「法院至建置機關或執行處所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次數」乙欄自103年6月起新增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4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終 結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  

案 件 種 類 

終 結 情 形  

合 計 執 行 完 畢  予 以 認 可 
駁 回 

（ 不 予 認 可 ） 
撤 銷  停 止  他 結 

總 計 

2,306 1,667 7 630 2  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2,297 1,667  628 2   

聲 監 

2,296 1,666  628 2   

職 監 

       

急 聲 監 

1 1      

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9  7 2    

聲 監 可 9  7 2    

說明：1.本表之通訊監察案件係以「聲監－＞聲監續－＞…－＞聲監續」整串案件終結採 1件列計之件數。如有聲監案件結束後，聲監續案件被駁回者，其終結情形歸入執行完畢欄，終結情形撤銷係指經法官裁定撤銷執行通訊

監察案件；停止係指審判中法官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。 

2.配合103年1月29日修訂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-1條，自103年7月起，新增「聲監可」案件之終結情形（予以認可、不予認可），並於本表陳示終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 

 

 



 

5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終 結 案 件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；線數 

案 由 別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檢 察 官 聲 請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監 察 案 件 

案
件

數
 

線
路

數
 

監 察 期 間 

案
件

數
 

線
路

數
 

監 察 期 間 

案
件

數
 

線
路

數
 

監 察 期 間 

１
月

以
下
 

３
月

以
下
 

逾
１

月
至
 

６
月

以
下
 

逾
３

月
至
 

９
月

以
下
 

逾
６

月
至
 

１
年

以
下
 

逾
９

月
至
 

年
６

月
以

下
 

逾
１

年
至

１
 

逾
１

年
６

月
 

１
月

以
下
 

３
月

以
下
 

逾
１

月
至
 

６
月

以
下
 

逾
３

月
至
 

９
月

以
下
 

逾
６

月
至
 

１
年

以
下
 

逾
９

月
至
 

年
６

月
以

下
 

逾
１

年
至

１
 

逾
１

年
６

月
 

１
月

以
下
 

３
月

以
下
 

逾
１

月
至
 

６
月

以
下
 

逾
３

月
至
 

９
月

以
下
 

逾
６

月
至
 

１
年

以
下
 

逾
９

月
至
 

年
６

月
以

下
 

逾
１

年
至

１
 

逾
１

年
６

月
 

總 計 1,669 4,322 955 512 156 21 7 11 7 1,669 4,322 955 512 156 21 7 11 7          

妨害風化罪 2 4 1 1      2 4 1 1               

傷害致死 2 2 2       2 2 2                

詐欺 40 117 27 12     1 40 117 27 12     1          

恐嚇取財 23 62 12 9 1  1   23 62 12 9 1  1            

擄人勒贖 2 10  2      2 10  2               

貪污治罪條例 107 250 50 11 37 2 1 4 2 107 250 50 11 37 2 1 4 2          

槍砲彈刀條例 23 49 11 11     1 23 49 11 11     1          

組織犯罪條例 63 149 26 28 7 1 1   63 149 26 28 7 1 1           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,350 3,544 795 413 110 18 4 7 3 1,350 3,544 795 413 110 18 4 7 3          

銀行法 2 9  2      2 9  2      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

 

5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終 結 案 件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；線數 

案 由 別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檢 察 官 聲 請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監 察 案 件 

案
件

數
 

線
路

數
 

監 察 期 間 

案
件

數
 

線
路

數
 

監 察 期 間 

案
件

數
 

線
路

數
 

監 察 期 間 

１
月

以
下
 

３
月

以
下
 

逾
１

月
至
 

６
月

以
下
 

逾
３

月
至
 

９
月

以
下
 

逾
６

月
至
 

１
年

以
下
 

逾
９

月
至
 

年
６

月
以

下
 

逾
１

年
至

１
 

逾
１

年
６

月
 

１
月

以
下
 

３
月

以
下
 

逾
１

月
至
 

６
月

以
下
 

逾
３

月
至
 

９
月

以
下
 

逾
６

月
至
 

１
年

以
下
 

逾
９

月
至
 

年
６

月
以

下
 

逾
１

年
至

１
 

逾
１

年
６

月
 

１
月

以
下
 

３
月

以
下
 

逾
１

月
至
 

６
月

以
下
 

逾
３

月
至
 

９
月

以
下
 

逾
６

月
至
 

１
年

以
下
 

逾
９

月
至
 

年
６

月
以

下
 

逾
１

年
至

１
 

逾
１

年
６

月
 

兒少性交易 4 9 4       4 9 4                

選舉罷免法 1 1 1       1 1 1                

臺灣大陸條例 50 116 26 23 1     50 116 26 23 1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

6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

        （A） 

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

（B） 

暫 不 通 知 理 由 

本 期 通 知 比 率 

(A) ÷((A）＋（B）)*100﹪ 

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

總 計 206 51 49 44 1 80.16 

妨害風化罪 2     100.00 

殺人 2     100.00 

強盜 1     100.00 

詐欺 7 4 4 3  63.64 

恐嚇取財 9 1 1 1  90.00 

擄人勒贖 1     100.00 

貪污治罪條例 15 12 12 8  55.56 

槍砲彈刀條例 8 2 2 2  80.00 

組織犯罪條例 13 1 1 1  92.86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39 30 28 28 1 82.25 

說明：1.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。 

      2.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「監通」終結件數，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「監通檢」未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

6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

        （A） 

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

（B） 

暫 不 通 知 理 由 

本 期 通 知 比 率 

(A) ÷((A）＋（B）)*100﹪ 

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

銀行法 3     100.00 

藥事法 1     100.00 

兒少性交易 1     100.00 

證券交易法 1     100.00 

臺灣大陸條例 2 1 1 1  66.67 

其他 1     100.00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說明：1.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。 

      2.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「監通」終結件數，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「監通檢」未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 

 

 



7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案 件 經 過 時 間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暫 不 通 知

件 數 

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經 過 時 間 

2月 以 下 
逾2月至3

月 以 下 

逾3月至6

月 以 下 

逾6月至9

月 以 下 

逾9月至1

年 以 下 

逾 1年至 1

年 半 以 下 

逾1年半至2

年 以 下 

逾2年至3

年 以 下 

逾3年至4

年 以 下 

逾4年至5

年 以 下 

逾 5年至 10

年 以 下 
逾 10年 

總 計 51 14 6 14 2 7 3 1 3   1  

詐欺 4 1  2 1         

恐嚇取財 1 1            

貪污治罪條例 12   1 1 5  1 3   1  

槍砲彈刀條例 2 1    1        

組織犯罪條例 1   1         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30 11 6 9  1 3       

臺灣大陸條例 1   1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本表以監察案件終結並尚未通知受監人之案件統計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8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－ 線 路 種 類 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次 ； 線 數  

線 路 種 類 

合 計 
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

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
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

件 次 
線 路 數 

件 次 
線 路 數 

件 次 線 路數 件 次 線 路數 件 次 
線 路 數 

件 次 
線 路 數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總 計 2,182 2,671 854 2,182 2,671 854 1,556 2,456 551 726 75 215 128    

市 話 、 手 機 門 號 1,939 2,359 790 1,939 2,359 790 1,373 2,169 512 680 54 190 110    

行動通訊國際識別碼（IMEI） 228 292 61 228 292 61 170 268 38 43 20 24 18    

國際行動用戶辨識碼（IMSI）                 

HiNet之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

帳號（HiNet之ADSL用戶帳號） 
2 4  2 4  2 4         

網路電話帳號（SKYPE帳號） 6 6  6 6  5 5   1 1     

電子郵件帳號（E-MAIL帳號）                 

網際網路通訊協定（IP）                 

其 他 7 10 3 7 10 3 6 10 1 3       

說明：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9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； 人  

案 由 別 

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

案
件

數
 

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

案
件

數
 

門
號

數
 

資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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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
 
其
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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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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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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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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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
數
 

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總 計 

聲請案件計 452 873 261 448 94 134 45 338 847 428 119 106 257 91 35 8 26 4 20 3 15 10 

司法警察官 340 707 155 329 68 128 44 251 681 309 113 81 151 65 34 8 26 4 20 3 15 10 

檢察官 112 166 106 119 26 6 1 87 166 119 6 25 106 26 1        

瀆職 

聲請案件計 2 11  4    2 11 4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7      1 7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4  4    1 4 4             

妨害公務 

聲請案件計 3  2  1  1     3 2 1 1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1    1     1 1  1        

檢察官 2  1  1       2 1 1         

公共危險 

聲請案件計 8 13  10    8 13 10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1  1    1 1 1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7 12  9    7 12 9             

偽造有價證券 

聲請案件計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偽造文書 

聲請案件計 10 4  10  1  10 4 10 1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3 4  1    3 4 1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7   9  1  7  9 1            

妨害風化罪 

聲請案件計 32 119 4 48 7 2 1 27 119 48 2 5 4 7 1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9 99 3 35 7 2 1 15 99 35 2 4 3 7 1        

檢察官 13 20 1 13    12 20 13  1 1 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

9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； 人  

案 由 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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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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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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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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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強制性交 

聲請案件計 3 3  3 1   2 3 3  1 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3 3  3 1   2 3 3  1  1         

營利姦淫猥褻 

聲請案件計 3 3  2  2  3 3 2 2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3 3  2  2  3 3 2 2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強制猥褻 

聲請案件計 2 1  13    2 1 13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 13    1  13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1      1 1              

妨害性自主罪 

聲請案件計 15 20 3 17 2  1 13 20 17  2 3 2 1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6 6 1 2   1 5 6 2  1 1  1        

檢察官 9 14 2 15 2   8 14 15  1 2 2         

妨害家庭 

聲請案件計 1  3         1 3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3         1 3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賭博 

聲請案件計 17 43 34 17 7 7 5 12 43 10  4 34 6  1   7 1 7 5 

司法警察官 16 41 34 16 7 7 5 11 41 9  4 34 6  1   7 1 7 5 

檢察官 1 2  1    1 2 1             

業務過失致死 

聲請案件計 1 1      1 1 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1      1 1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

9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； 人  

案 由 別 

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

案
件
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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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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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傷害 

聲請案件計 13 7 13 7 3   9 7 7  4 13 3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7 3 12 4 2   4 3 4  3 12 2         

檢察官 6 4 1 3 1   5 4 3  1 1 1         

教唆傷害 

聲請案件計 1  1         1 1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 1         1 1          

重傷害 

聲請案件計 1  1  1       1 1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1  1       1 1 1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妨害自由 

聲請案件計 4 3 2 6 1  1 2 3 6  2 2 1 1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4 3 2 6 1  1 2 3 6  2 2 1 1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妨害名譽 

聲請案件計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妨害秘密 

聲請案件計 13 34 11 21   11 7 32 21  4 10  10 2 2 1    1 

司法警察官 10 13 11    11 4 11   4 10  10 2 2 1    1 

檢察官 3 21  21    3 21 21             

竊盜 

聲請案件計 132 174 21 38 5 8 4 116 173 38 8 15 21 5 4 1 1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16 156 14 25 3 6 4 103 155 25 6 12 14 3 4 1 1      

檢察官 16 18 7 13 2 2  13 18 13 2 3 7 2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

9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； 人  

案 由 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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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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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 

案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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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侵占 

聲請案件計 26 18 15 7 3 1 1 14 18 7 1 12 15 3 1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23 16 13 6 3 1 1 12 16 6 1 11 13 3 1        

檢察官 3 2 2 1    2 2 1  1 2          

詐欺 

聲請案件計 12  87  9  5     12 87 9 5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7  4  3  5     7 4 3 5        

檢察官 5  83  6       5 83 6         

背信 

聲請案件計 2   5 1   1  5  1 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 5    1  5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重利 

聲請案件計 8 10 2 6 1   6 10 6  2 2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3 9  2    3 9 2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5 1 2 4 1   3 1 4  2 2 1         

恐嚇取財 

聲請案件計 4 2 1  4   1 2   3 1 4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3 2 1  3   1 2   2 1 3         

檢察官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贓物 

聲請案件計 1 1      1 1 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1      1 1              

妨害電腦使用 

聲請案件計 26 3  8 3 19 5 20 3 8 19 6  3 5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23 3  6 3 18 5 17 3 6 18 6  3 5        

檢察官 3   2  1  3  2 1   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 

 

 



9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；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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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

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家庭暴力防治 

聲請案件計 1 2      1 2 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2      1 2              

貪污治罪條例 

聲請案件計 8 56 2 16 4   7 56 16  1 2 4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7 48 2 16 4   6 48 16  1 2 4         

檢察官 1 8      1 8              

槍砲彈刀條例 

聲請案件計 4 1 5 1 10   1 1 1  3 5 10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4 1 5 1 10   1 1 1  3 5 10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妨害兵役條例 

聲請案件計 2 4  1    2 4 1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2  1    1 2 1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2      1 2              

電信法 

聲請案件計 1   13    1  13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 13    1  13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 

聲請案件計 6  14  13       6 14 13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5  14  12       5 14 12         

檢察官 1    1       1  1         

銀行法 

聲請案件計 3 4  5 1   2 4 5  1 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3 4  5 1   2 4 5  1  1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

9.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

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6 月 至 103 年 12 月   單 位 ： 件 ； 線 ；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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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

醫師法 

聲請案件計 1   2    1  2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1   2    1  2             

藥事法 

聲請案件計 6 7 4 15 3 27 2 4 7 15 27 2 4 3 2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5 7 4 11 3 27 2 3 7 11 27 2 4 3 2        

檢察官 1   4    1  4             

著作權法 

聲請案件計 8    2 7 1 6   7 2  2 1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7    1 7  6   7 1  1         

檢察官 1    1  1     1  1 1        

兒少性交易 

聲請案件計 13 2  37 1 9  12 2 37 9 1 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9   32 1 8  8  32 8 1  1         

檢察官 4 2  5  1  4 2 5 1            

選舉罷免法 

聲請案件計 6 16 15     3 11   2 14   1 5 1     

司法警察官 4 14 15     1 9   2 14   1 5 1     

檢察官 2 2      2 2              

商標法 

聲請案件計 4   1  20 3 3  1 18     1     2 3 

司法警察官 4   1  20 3 3  1 18     1     2 3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券交易法 

聲請案件計 8 99 6  6   7 99   1 6 6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6 62      6 62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2 37 6  6   1 37   1 6 6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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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服務法 

聲請案件計 1   3    1  3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 3    1  3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灣大陸條例 

聲請案件計 15 98 1 94 1 5  14 86 82 5     1 12 1 12 1   

司法警察官 14 95 1 92 1 4  13 83 80 4     1 12 1 12 1   

檢察官 1 3  2  1  1 3 2 1            

其他案由 

聲請案件計 1  5  1       1 5 1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1  5  1       1 5 1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 

聲請案件計 22 114 9 38 1 26 4 16 108 37 20 5 8  3 1 6 1 1 1 6 1 

司法警察官 19 111 9 35 1 26 4 13 105 34 20 5 8  3 1 6 1 1 1 6 1 

檢察官 3 3  3    3 3 3             

 

聲請案件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聲請案件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聲請案件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司法警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，概分門號、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（如IP、Line‧‧‧等）。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
